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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utdoor Advertising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of Japan

浅析日本户外广告规划与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邓凌云  张楠
Deng Lingyun, Zhang Nan 

摘要：户外广告是城市景观的重要构成因素，

针对户外广告进行规划与管理是提升城市形象

与品质的重要手段。本文分析了日本户外广告

设置的法律体系、规划要求以及管理制度，同

时对如何完善我国的户外广告规划与管理提出

若干建议。

Abstract: Outdoor advertising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to city landscape,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of it is a vital means to upgrade the city im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w system, planning 
requests and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 of outdoor 
advertising of Japan,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outdoor 
advertising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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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公众对户外广告的认知仅限于其“广而告之”的功能，普遍认为

户外广告是经营者个人的事情，经营者也会尽其所能地采用繁华、张扬、艳丽的

表达方式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以获得品牌效应产生经济价值。城市对于广告采取

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任凭广告在空间中“张扬舞爪”。然而随着观念的逐渐转变、

素养的提升，政府和公众慢慢意识到户外广告是城市景观的重要构成元素，是城

市细节的体现，其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品味和景观的秩序，必须给予

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对于户外广告的设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其进行全

面整治和科学规划，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还远远不够。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其

商业气氛较为浓厚，户外广告的设置较为有序，与建筑和环境融为了一体。这是

因为日本开展户外广告规划比我国要早很多，各主要城市均已制定了户外广告规

划，对户外广告进行引导与规范，本文认为其中的一些做法值得正处于户外广告

规划起步阶段的我国城市来借鉴。

1  户外广告设置的法律体系

日本广告设置的依据较为完善，已形成了体系。从国家到城市到行政管理部

门，建立了适应不同层面的广告设置依据。

1949 年日本颁布了《户外广告法》，是户外广告规划与管理的根本大法，沿

用至今。此后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步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某些条款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目前已修订了九次。这九次修订并非全部针对此法律中的条款，部分是因为其他

法律中关于户外广告的规定发生了变动而相应地将《户外广告法》中的条文进行

修订，以体现根本法的一致性。该基本法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总则对于户外广

告设置的目的和户外广告的定义进行了规定；第二章为广告等的限制，将广告禁

止设置、限制设置的区域和物件以及与景观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规定；第三章为监督，

明确了广告监督的主体及其职责，违反规定所采取的措施，广告保存、拆除以及

废止的对应办法；第四章为户外广告业，即要实施广告业登录制度，规定了广告

业主的义务以及负责该项制度的部门应承担的职责；第五章为附则，对于广告设

置的特例进行了规定；第六章为罚则，即规定了对于违法行为采取的处罚措施。

各个城市在基本法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更为详细的《户外广告条例》。

基本法主要是以文字的形式提出原则性的指导，因各地情况存在差异，需要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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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更为详实的条例以规范各地方广告的设置。相对基本法

而言，地方条例最大的特点是制定了本区的广告管理规定以

及如何实施“广告许可制度”和“广告登录制度”，并对广

告业主如何申请、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申请的手续费用、

时限等进行了规定。条例加强了政府对广告的管理效能。

广告管理部门在《广告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需

出台《户外广告指引》。与前两者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不同，《指

引》更多的是以图解加上文字的形式对户外广告的设置作进

一步明确，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日本的土地为私有制，因

此在城市开发建设中会出现很多以个人名义提出许可申请的

情况，而这些个人往往是没有城市建设专业背景的。这就要

求地方条例要做到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均能轻松阅读并掌

握，故而图解成为最便利和高效的沟通手段。

日本户外广告由统一的部门进行管理，而并非多头管理，

因此户外广告规划与管理涵盖面更为广泛，如公共交通的车

身广告，交通设施、街道设施的广告，以及广告旗等等，总

之户外能见到的一切广告都被纳入到了统一的管理中。

2  户外广告的规划要求

户外广告的规划要求依据法律制定，重点包括广告设置

区域和物件的划分、位置、规格、比例、色彩、光源等的要求。

2.1  设置区域和物件的划分

针对户外广告的设置，共划分了三类区域和物件（图 1）。
第一类是禁止设置的地域和物件。禁止地域主要包括：

（1）生态环境保护区，（2）低层住宅专用区，（3）历史文

化遗产和名胜古迹周围一定范围内，（4）社会公益性地点如

学校、图书馆、医院、博物馆、美术馆、殡仪馆、墓地等，

以及（5）高速路、铁路沿线一定范围内。禁止物件则包括

桥梁、坡屋顶屋面、行道树、信号灯、道路标识、电柱、雕

像、电话亭等等。

第二类是限制设置的地域和物件，地域分为特别管制区

和协定区。特别管制区指的是有着严格的广告管理措施的区

域。协定区则是指政府指定的只能设置特别类型广告（必须

是非营利性质）的区域，需要经过地方行政首长的审批；广

告类型如自家用的广告、公益广告、婚礼葬礼祭祀广告等，

设置的前提是不得影响城市的景观。

第三类则是一般区域，即除了上述两类区域之外的区域，

这些区域的户外广告设置只需要进行一般的行政许可申请即可。

2.2  特殊分区的设置要求

对于城市的特殊分区，户外广告的要求亦有区别。以东

京为例，广告设置的分区依据城市编制的景观规划的分区要

求确定。包括历史文化保护区（共 7 片）、水景形成特别区

（共 54 片）、墨田区（东京特色景观区，共 2 片）等。针对

特殊的地区，户外广告设置的要求更为严格，对如何与景观

规划的要求保持一致，广告设置的允许及禁止位置，广告的

色彩与光源使用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2.3  位置、规格和比例的要求

户外广告规划对各类户外广告都提出了详细的设置要

求，以下仅以建筑外立面广告为例进行介绍。外立面广告分

为平行设置和垂直设置两种，对于广告底部离步行道、车行

道的净空高度，垂直设置户外广告超过建筑屋顶高度及突出

建筑的宽度，每个立面能设置的广告面积和高度（商业区建

筑立面的广告牌最大高度为 52m，其他地区为 33m ；立柱广

告最大高度为 13m，其他地区为 10m），屋顶是否可设置公告，

广告占建筑立面面积的比例等都提出了要求，如东京就规定

所有户外广告（包括附属于建筑外墙、建筑屋顶以及设立在

建筑附近的广告）的面积不得超过建筑外立面总面积的 3/10
（图 2）。

日本广告设置中很有特色且实施效果很好的做法是在建

筑正立面的两端或者一层入口竖向设置广告牌，每个广告单

位占其中的一格。此种设置方式的最大优势在于：（1）保证

广告与建筑和谐。广告理应是空间的配角，若大面积地设置

在建筑的外立面将影响建筑本身的美观，破坏其肌理。日本

著名的建筑大师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中提出了一个重

要的概念——“街道的第一次轮廓线”与“第二次轮廓线”：

第一次轮廓线即建筑本身的轮廓线，这是街道印象构成的基

础；而“第二次轮廓线”即招牌、广告等附着在建筑上的物

品，如果过多过杂，则会严重影响“第一次轮廓线”。因此，

他提出要使街道变得更美，必须尽可能地强化“第一次轮廓图 1  禁止设置物件

实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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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而弱化“第二次轮廓线”。（2）丰富了街道层次，增加

了人行走时的愉悦感。因管理中对建筑有后退道路红线距离的

规定，因此人在街道中行走时，建筑的外立面是平齐的，而突

出的广告设置则丰富了空间层次，使人的视线不断发生变化。

（3）更利于行人的阅读。所有的广告牌聚集在一起，行人可

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清晰地了解到该建筑中的主要商业信息，

很好地起到了广告宣传的作用。（4）具有公平性。因广告设

置都是统一规格，避免了商家之间靠做大做花广告招牌吸引

顾客的不良竞争，给行人以良好的市场秩序之感（图 3）。
基于日本户外广告设置的这种特色做法以及对户外广告

设置的严格要求，在进行城市远眺时所呈现的是单纯的建筑

物的主要立面，统一感较强。以日本大城市之一的大阪（图

4）和中等城市之一的鹿儿岛（图 5）的鸟瞰全景为例，城

市空间中较少看到户外广告，绝大多数是建筑群的组合，体

现出了素净的材质美。

2.4  色彩的要求

日本对于广告色彩的要求细化到了数值指标。色彩控制

图 2  东京建筑外立面广告设置尺寸的规定

图 3  日本户外广告设置的特色做法

采用的是色相与彩度指标 ：不同的色相对其彩度最大限度进

行了相应的规定，这样便可以保证城市的广告色彩都控制在

一定彩度之下，不至于太花哨或太张扬，能够与环境色和建

筑墙面的色彩相协调。以东京都文化主题公园等景观形成的

特殊地区广告的色彩要求为例：在建筑的外立面 20m 以上

的部分设置广告，其色彩需基本采用与庭园景观相协调的低

彩度色，广告 1/3 以上面积可使用的色彩要按照表 1 要求确

定。

2.5  光源的要求

针对特别管制区灯光不得使用诸如红色、黄色等作了规

定，同时对于离地面多高以上的广告不得使用光源和闪烁灯

表 1 东京都文化主题公园等景观形成的特别地区广告的色彩要求

广告的色彩

           色相                                

        0.1 ～ 10R                          
        0.1YR ～ 5Y 
        5.1Y ～ 10G     
        0.1BG ～ 10B          
        0.1PB ～ 10RP     

→

→

→

→

→

             彩度

5 以下

5 以下

5 以下

5 以下

5 以下

突出 1m 以内

广告牌

高度小于 10m、
商业地区小于
13m

人行道 3.5m 以上

道路 4.5m 以上

建筑基地
人行道

车行道

广告牌顶端

1 类住宅、2 类住宅、
准住宅小于 33m，
其他 52m，

建筑一个立面广告牌面积限制：
商业区内 A+B 小于等于 100m2 ；
其他小于等于 50m2。
A+B 小于等于 S*3/10，
其中，S=D*H

立面面积计算高度的限制：
1 类住宅、2 类住宅、准住
宅小于 33m，其他小于 52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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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阪市全景

也进行了规定。

3  户外广告的管理制度

3.1  许可制度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推行户外广告许可制度，即所有的

户外广告都需要通过许可才能设置。户外广告规划的审批工

作一般由负责景观规划的部门负责，这体现了日本户外广告

是作为城市景观规划的重要构成部分进行管理，更加有助于

城市形成和谐的景观秩序，避免多头管理。申请时需提交的

资料包括许可申请书和附件，附件包括图纸如位置向导图、

说明书、设计图（如配置图、建筑物立面图、屋顶平面图以

及配线图等）、承诺书、委托书、蒙赛尔值表示的广告形态

图以及广告做成的经过报告书。审查的必备资料反映出日本

在进行广告许可审批时注重广告与建筑、环境的协调关系。

在东京，广告的审批权限会依据广告设置的规模分级设置 ：

一般的情况可以由市长、町长等行政长官审批，但是达到一

定规模的广告牌则必须由多摩建筑指导事物所长进行审批，

目的是从更为专业的角度如对空间品质、空间环境，以及与

建筑和谐程度等对广告的设置进行审查。从这方面我们可以

感受到日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并非绝对的由政府主导，政府

并不一定具有最高的决策权，而是有时会交由更加专业的机

构从技术理性的角度进行决策。

3.2  登陆制度

在广告进行行政许可申请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户外广

告登录”，有效期为五年。该登录制度与申请制度的不同之

处在于后者是从城市建设的专业角度尤其是美学角度对于设

置的位置、形式、规格、色彩等进行审核；而前者则主要对

于经营户外广告的经营主体进行登记与审查，确保户外广告

经营者为合法主体，并承担户外广告可能产成的不良后果，

如内容和安全性等方面。需要登记的内容包括经营者的商号、

法人代表、董事姓名及住址、经营场所的名称及地址等。登

录申请均由“知事”、“市长”等地方行政首长进行审批，市

民可以自由对广告业主的登录信息进行查询。

3.3  广告审议会的设立

为了使广告的设置更加科学合理，论证一些有争议的广

告设置问题，对重点区域的广告进行严格把关，特在一些城

市如东京成立了广告审议会，不定期召开会议。以东京为例，

审议会由不超过 23 名委员组成，包括有学识经验者（多为

大学教授）11 人以下、广告业主代表 2 人以下、广告公司

代表 3 人以下、行政关系机关的职员 3 人以下，以及东京都

职员 4 人以下，任期一般为 2 年。审议会召开期间，要求至

少 1/2 以上委员出席，且通过率要达到出席人数一半以上，

该广告设置方可通过。

3.4  监督与处罚

地方行政首长对于当地的户外广告负有监督的责任，若

出现影响景观、对公众造成危害、申请书造假等情况，有权

撤销广告许可，或者要求整改、移除、拆除这些广告，并将

这些信息公布于众。《户外广告法》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广告，可以处 100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严重的甚至可以处 1
年以下有期徒刑，足见日本对于广告管理的严格程度。

3.5  广告讲习会

户外广告的设置不能仅仅依靠行政部门的把关，最重要

的还是依靠全体广告业相关的主体乃至市民的意识及专业素

养的提高。因此，一些城市如东京为了普及广告设置的知识，

专门开设了“户外广告讲习会”，每年召开 1 次，每次持续

2 天左右。在讲习会召开前，会通过一系列的媒体宣传来告

知市民开会的时间与地点。

4  对我国户外广告规划与管理的启示

日本的户外广告规划与管理施行多年，产生了良好的空

间环境效果，视觉上几乎没有景观污染，提升了城市的品质。

我国目前的广告规划与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大量的工

图 5  鹿儿岛市全景

实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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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运用日本的先进经验与

本土实际进行结合。

4.1 扩大户外广告规划与管理范畴，逐步整合相关管理

部门的功能

目前我国户外广告规划的范畴主要以建筑外墙的广告为

主，针对性很强，这也是城市户外广告中最重要的部分，作

为户外广告规划的第一阶段应突出此重点。然而，从长远来

看，应逐步扩大户外广告规划的范畴，包括交通工具的车身

广告、构筑物的广告等，形成体系。在扩大广告规划范畴的

同时，为了使户外广告的管理更具成效，管理部门的职能宜

尽可能整合。日本对于广告的管理主要归于一个部门，程序

很简单，操作很方便。而在我国则由工商部门、规划部门、

城管部门等多个部门进行管理，虽每项管理都有所侧重，但

相对而言程序比较复杂，有可能因为功能重叠而多头管理或

者出现管理空白。若管理职能上难以整合，未来可以考虑将

城市建设各部门进行网络对接，实现整个建设体系的资源共

享，既能提高行政效能，又能有效避免一些建设单位出现欺

瞒造假的现象。

4.2  编制户外广告规划，加强广告许可管理 
由于户外广告是空间景观的一部分，因此在规划与管理

中，要充分考虑广告与环境的关系。最有效的引导户外广告

设置的方式就是编制广告规划、实施广告许可制度尤其是注

重规划角度的许可。户外广告除了应根据广告类别的不同形

成不同的特色，还应注重所处的区域及路段，故在广告规划

编制中，宜分区、分路段实施不同的要求。广告设置宜具备

门槛，可借鉴日本的禁止区、限制区和一般区的方法。对于

有特殊功能要求及公益性设施集中的区域，需要禁止设置或

者限制设置，要分层次进行广告布局规划与引导。不同的功

能区域及路段对于广告的要求应在广告位设置的数量、设计

的品质、设计的风格、营造的氛围等方面有所区别。如城市

形象大道，广告数量不宜多，但广告质量则要求精细。除了

注重其美观造型外，还应对其设计的内容、设计手法进行严

格控制，选择有视觉冲击力，标新立异，符合城市气质风格，

代表城市潮流的广告。在广告的规格上，则可以考虑大气一

点，选择较为重要的位置进行布点。对于不同区域，如商务

区、行政办公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广告的设置亦存在区别：

商务区要营造热烈繁华的都市气氛，行政办公区要体现严肃、

紧张、健康向上的气氛，而历史文化保护区则应体现厚重的

历史氛围。不同的区域、路段实行不同的规划及管理要求，

也将促使城市户外广告特色的形成及层次的立体化。至于户

外广告的许可审批，除了传统地从广告内容的健康合理性、

安全性等方面审查外，也要注重从规划的角度即广告与建筑、

广告与环境的角度进行审查。

4.3  宜加强对户外广告规模及色彩的控制

我国各地陆续开始施行色彩规划，对建筑的外立面有了

明确的色彩使用范围。而依附于建筑墙面的墙体广告同样也

应进行色彩以及规格的控制，与建筑色彩进行和谐搭配。色

彩规划不宜仅局限在建筑外墙本身，还可以考虑扩展到建筑

物的附着物甚至是装饰物，如此色彩规划的成效将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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